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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学 院 文 件
桂院政办〔2024〕20号

学校办公室关于做好接受自治区教育厅“规范
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动”专家组

实地督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

动的通知》（桂教民办〔2024〕3号）要求，自治区教育厅专家

组定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（全天）对我校“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

为专项行动”开展情况进行实地督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成立学校接受教育厅开展“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动”

专家组实地督查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。领导

小组组成人员和主要职责如下：

【组 长】诸葛长（法定代表人）

【执行组长】杨树喆、唐文红

【副 组 长】刘文革、杨庆庆、何 玲、蒋 毅

【成 员】各工作组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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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要职责】领导、组织、部署学校接受教育厅开展“规范

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动”专家组（以下简称“专家组”）实

地督查工作；协调和处理专家组进校实地督查工作中校长工作报

告、支撑材料等重大事项。

二、明确工作要求

根据桂教民办〔2024〕3号通知文件要求，坚持实事求是原

则，结合 2023年度年检问题清单，以问题为导向，坚持源头整

治、系统整治、从严整治的原则，确保顺利通过专家组实地督查；

高度重视，周密安排，热情接待，周到服务，为专家组顺利开展

实地督查工作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。

三、落实任务分解

领导小组下设联络协调组、会务宣传组、支撑材料组、现场

查看组、后勤保卫组、秩序保障组等 6个工作组。各工作组责任

领导、组成人员及主要任务和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联络协调组

【责任领导】杨树喆

【组 长】秦丽芸

【副 组 长】江丽漓、赵莉莉

【成 员】学校办公室、发展与质量评估处骨干及从各二

级单位抽调的联络员

【主要任务和职责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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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负责与自治区教育厅民办教育管理处对接，落实专家组进

校的具体时间和工作安排，落实专家组的食宿、交通安排（经领

导小组同意后实施）等；

2.负责选派并督促校内联络员做好与专家组成员对接服务、

实地督查引导及其他相关工作；

3.负责准备汇报会法定代表人致辞、校长工作报告（纸质材

料及 PPT）等文稿；

4.负责其他相关工作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。

（二）会务宣传组

【责任领导】唐文红

【组 长】廖 莎

【副 组 长】熊云云、陈建文、王德彬、黎 娟

【成 员】党委工作部、学校办公室骨干人员及学生记者

团成员

【主要任务和职责】

1.负责做好配合专家组开好汇报会、专家组碰头会、意见反

馈会等 3个会议，任务包括（但不限于）场地落实、会场布置（包

括音响、投影设备调试）、与会人员通知、会议服务、会议拍摄、

会议记录（录音）、会后及时整理专家组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并书

面报告领导小组等；

2.负责对专家组其他实地督查活动（如审看支撑材料、现场

查看）的全程摄影或拍照，并将专家组工作录像制成光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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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负责做好专家组督查现场的氛围营造和各项宣传工作，任

务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横幅、欢迎标语的制作与悬挂，安全警示

提示，广播、网络宣传报道等，密切关注并及时处置实地督查期

间的舆情情况；

4.负责其他相关工作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。

（三）支撑材料组

【责任领导】杨庆庆

【组 长】蒋远宏

【成 员】江 帆、邓慧玲及各责任单位相关人员（每责

任单位派一人，要求清楚所提供支撑材料内容，并做出相应解释

说明）

【主要任务和职责】

1.责任单位按照《桂林学院开展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

行动重点任务分解表》（另文）落实支撑材料，由相关人员统一

汇总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后，电子版交发展与质量评估处；

2.发展与质量评估处负责统一编制“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

专项检查支撑材料”封面模板，并印制标签及台卡；

3.责任单位相关人员将本部门材料按照规定模板制定目录，

打印，完成装订后交发展与质量评估处装盒；

4.负责其他相关工作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。

（四）现场查看组

【责任领导】何 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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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组 长】杨杰夫、王 忠

【副 组 长】李明阳、黎 娟

【成 员】教务与产教融合处、资产与设备管理处骨干人员

【主要任务和职责】

1.负责落实专家组现场查看线路（经领导小组同意后实施）

和各现场查看点的讲解介绍人员；

2.负责陪同专家组现场查看，商各现场查看点所在二级学院

做好介绍讲解工作；

3.负责认真听取专家组在现场查看中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并

书面报告领导小组；

4.负责其他相关工作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。

（五）后勤保卫组

【责任领导】刘文革

【组 长】李久华

【副 组 长】廖军兰、文孙勇

【成 员】后勤保卫处骨干人员

【主要任务和职责】

1.负责校园环境卫生及图书馆、教室、实验实训室、学生宿

舍、食堂等场所设施检修完好，保障实地督查期间的用水用电；

2.负责落实专家组汇报会、碰头会、意见反馈会等会议场所

卫生消杀及传染病防控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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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负责安全保卫工作，排除各种安全隐患，维持校园交通秩

序，维持校园及校园周边的安全稳定；

4.负责其他相关工作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。

（六）秩序保障组

【责任领导】蒋 毅、杨树喆

【组 长】江 仿，各二级学院院长（主持工作副院长）、

党总支书记

【副 组 长】林榆峰、林凤凤、刘 雪，各二级学院副院长、

党总支副书记

【成 员】各二级学院辅导员和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

【主要任务和职责】

1.负责了解和掌握师生思想动态情况，及时把握师生关注的

热点问题和普遍诉求，增强思政工作的针对性、实效性和主动性，

确保实地督查期间全校教育教学正常秩序；

2.负责协助做好专家组现场查看活动；

3.负责其他相关工作或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。

四、严格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校师生员工要充分认识这次专家组实地督查工作的

重要性和深远意义，专家组进校实地督查期间，应当精神饱满，

热情有礼，遵守纪律，积极主动配合专家组做好各项实地督查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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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桂林学院接受自治区教育厅“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专项行动”
专家组实地督查日（议）程安排表

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（校内） 责任工作组 备注

5 月 24 日

（上午）

8:30-9:00 专家组乘车来校 （另行通知） （另行通知） 联络协调组

9:00-9:30
专家组实地督查工作汇

报会

1.专家组组长主持并说明来意；

2.校法定代表人致欢迎辞；

3.校长作工作汇报；

4.学校法定代表人、校领导与专

家组合影留念。

至善讲堂

学校法定代表人诸葛长；全体

校领导；全体中层管理干部、

教职工代表（每个单位 2人）；

学生代表（上午无课学生，每

个二级学院 6 人）；联络协调

组、会务宣传组相关人员。

会务宣传组

9:40-12:00 专家组审看材料 知善楼 8312 会议室

各责任单位相关人员（要求清

楚所提供支撑材料内容，并做

出相应解释说明）

支撑材料组

12:00-13:00 午餐 （另行通知） （另行通知）
联络协调组

13:00-15:00 午休 （另行通知） （另行通知）

5 月 24 日 15:00-16:30 专家组审看材料 知善楼 8312 会议室 （同上） 支撑材料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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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4年 5月 22日印发

（下午）

专家组现场查看 （另行通知）

现场查看组正、副组长、各现

场查看点解说员及所在单位

负责人。

现场查看组

16:30-17:00 专家组碰头商议 知善楼 8312 会议室 —— ——

17:00-17:30
专家组实地督查意见反

馈会

1.专家组组长主持并反馈意见；

2.专家组成员反馈意见和建议；

3.校法定代表人、校长、校党委

书记分别表态发言。

知善楼 8312 会议室

学校法定代表人诸葛长；全体校

领导；各职能教辅部门主要负责

人；会务宣传组相关人员。

会务宣传组

19:00-20:30 晚餐 （另行通知） （另行通知） 联络协调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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